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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讲解和热点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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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的出台背景

•      为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机动车行业发票管

理，规范机动车行业管理秩序，保护守法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提升税收治理能力，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营商环境，

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共同制定了《机动车发票

使用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试行，7月1日起正式施行。

《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纳税人学堂
《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1-3条  

目的依据及概念定义

第6-9条
发票开具规则

第10-12条
部门间协作和责任

第4-5条
管理和服务十四条政策内涵

第13-14条
实施日期、衔接事项



纳税人学堂
《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发票是指销售机动车（不
包括二手车）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销售
方”）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中机动
车发票开具模块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包括纸质发票、电子发票）。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自动在增值税专用
发票左上角打印“机动车”字样。

机动车发票均应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
票软件在线开具。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
或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特定纳税人，可以离线开具
机动车发票。

•《办法》适用什么情形?

•  机动车发票有哪些种类?



纳税人学堂
《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三条

开通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分为机动车
生产企业、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其他机动车贸易
商三种类型。

机动车生产企业包括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及进
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
构；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是指经机动车生产企业授
权，且同时具备整车销售、零配件销售、售后维修
服务等经营业务的机动车经销企业；其他机动车贸
易商，是指除上述两类企业以外的机动车销售单位
和个人。

对于已开通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税
务机关可以根据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划分类型。

Ø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在国内从事汽车整
车制造的企业

Ø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
授权代理机构：某国外品牌(中国)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Ø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某品牌汽车4S店

Ø其他机动车贸易商：摩托车个体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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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六条

销售方应当按照销售符合国家机动车管理部门
车辆参数、安全等技术指标规定的车辆所取得的全
部价款如实开具机动车发票。

向消费者销售机动车，销售方应当开具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其他销售机动车行为，销售方应当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例如：某汽车4S店将库存车辆销售给消费
者，应当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而该
4S店将库存车辆调配至集团公司下属的其
他4S店用于其对外销售的，则应当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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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七条
销售方使用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一）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机动车、
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和从
事机动车进口的其他机动车贸易商销售本企业进口的机动车，
应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和机动车合格证管理系统，依据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将机动车发票开具信息与国产机动车合
格证电子信息或车辆电子信息（以下统称“车辆电子信息”）
进行关联匹配。

（二）销售方购进机动车直接对外销售，应当通过机动
车发票开具模块获取购进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等信
息后，方可开具对应的机动车发票。

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机动车发票开具
模块操作方面新的变化

VIN传递的发票开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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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八条
销售机动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一）正确选择机动车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规格型号”栏应填写机动车车辆
识别代号/车架号，“单位”栏应选择“辆”，“单价”栏应
填写对应机动车的不含增值税价格。汇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应通过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开具《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
服务清单》，其中的规格型号、单位、单价等栏次也应按照
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写要求填开。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
若不能按上述规定填写“规格型号”栏的，应当在增值税专
用发票（包括《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清单》）上，将
相同车辆配置序列号、相同单价的机动车，按照同一行次汇
总填列的规则开具发票。

销售材料、配件、维修、保养、装饰等非
机动车整车销售业务，均不通过该模块开
具发票。

机动车企业需将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填
写在“规格型号”栏，其中生产企业（国
内生产商）选填，生产企业（进口企业）
和经销企业必填，同时还需要填写数量、
单价、单位，“单位”栏必须为“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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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九条
 销售机动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应遵循以下规

则：

  （一）按照“一车一票”原则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即一辆机动车只能开具一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只能填写一辆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
架号。

  （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身份证明号码”栏，销售方根据消费者实际情况
填写。如消费者需要抵扣增值税，则该栏必须填写消费者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如消费者为个人则应填
写个人身份证明号码。

某单价为200万元的机动车，在向消费者
销售一辆机动车开具发票时仅能开具一张
总价款为200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而不能分拆价款开具两张及两张以上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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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九条
 （三）开具纸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后，如发生销

货退回或开具有误的，销售方应开具红字发票，红字发票
内容应与原蓝字发票一一对应，并按以下流程操作：

 1.销售方开具红字发票时，应当收回消费者所持有的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全部联次。如消费者已办理车辆购置
税纳税申报的，不需退回报税联；如消费者已办理机动车
注册登记的，不需退回注册登记联；如消费者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且已抵扣增值税的，不需退回抵扣联。

2.消费者已经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销售方应当留
存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复印件；如消费者无法
取得机动车注销证明，销售方应留存机动车生产企业或者
机动车经销企业出具的退车证明或者相关情况说明。

例：张先生在某汽车4S店购买一台新车，取
得4S店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由于工
作人员的疏忽将张先生的身份证号码录入错
误，如果在缴纳车辆购置税前发现发票开具
错误，张先生应将其所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全部联次退回4S店，4S店应按原蓝字发票
信息开具红字发票后，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
字发票。如果张先生已缴纳车辆购置税，在
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时发现开票有误，应将其
所持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注册
登记联退回4S店，4S店应先开具红字发票，
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纳税人学堂
《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重点条款内容解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试行，2021年7月1日起
正式施行。自本办法试行之日起制造的机动车，销售方应
按本办法规定开具机动车发票。制造日期按照国产机动车
的制造日期或者进口机动车的进口日期确定。

新车新办法，老车老办法。《办法》于2021
年5月1日起试行。对于企业所销售机动车制
造日期在2021年5月1日之前的，销售方可
按《办法》实施前的规定开具机动车发票。
例如，2021年6月1日销售2021年4月生产
的机动车，按照《办法》实施前的规定开具
机动车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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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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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正数发票开具

纳税人登录开票软件后，在“机动车信息”里可查看机动车企业类型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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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车辆经销商销售机动车时，需通过机动车专用模块开具机动车类增值税专
用发票，开具过程需实时在线。填开机动车类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需将车辆识
别代号或车架号填写在“规格型号”栏，“单位”栏应选择“辆”，“单价”
栏应填写对应机动车的不含增值税价格。

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正数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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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参考图示

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正数发票开具

机动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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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版式选择

旧 新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新旧版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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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版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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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需先行填写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并通过车辆
识别代号/车架号联网校验税务局端的车辆信息，对于状态为“未使用”的车
辆电子信息，局端返回 “合格证号”、“进口证明书号”、 “发动机号”等
信息，开票软件依据返回信息依次填入对应栏次，除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以
外的内容允许手工修改。

合格证状态为”已使用”，不允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正数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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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参考图示

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正数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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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正数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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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发票作废

    不允许手工作废蓝字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对于开票

有误等原因，需要另行开具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只

可对蓝字发票红冲。

    空白发票、红字机动车发

票和验签失败的蓝字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允许手工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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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负数发票开具

红冲机动车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1、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涉及退货和开具错误等原因，发票需退回销货方的，在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时，“规格型号”栏必须填写车辆识别代号或车架号；对涉及销售折让的，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

用发票信息表》时，“规格型号”栏不填写车辆识别代号或车架号。

2、红字信息表审核：

    系统审核车辆类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字发票信息表时，对已填写车辆识别代号或车架号的，需要校验车辆

在下游企业的使用状态，若在下游企业的状态为“已使用”或无此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则信息表审核

不通过，并提示下游企业已使用，需由下游企业对此车辆识别代号或车架号的发票进行红冲操作,解除车

辆的使用状态，上游企业才可继续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并红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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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负数发票开具

红冲机动车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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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负数发票开具

红冲机动车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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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要点讲解（以税务UKey操作为例）——负数发票开具

红冲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红字发票无需申请红字信息表，通过“发票管理/负

数发票填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负数发票开具模块开具即可。填写原蓝字发票的

代码号码以及原蓝字发票的开具日期，系统就会将原来的发票信息自动带出来，跟

红字发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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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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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学堂
热点问题解答

1.为什么我的开票系统没有机动车开具模块？

答：检查开票系统是否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检查开票系统状态信息里是否有“机动车信息”，如果没有“机动车信

息”，则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机动车企业类型归类。

2.因限额限制，若一台车超百万，同个VIN码可以数量填写0.5，然后开具两张专票吗？

答:不允许。如果单车价格超过机动车发票单张最高开票限额，可联系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最高开票限额调整。

3.经销商既购买了整车，又买了配件，可以开在同一张发票上吗？

答:不可以。配件、维修、保养、装饰等非机动车整车销售业务，均不通过机动车模块开具发票，而应通过传统的增值

税发票开具模块。

4.机动车模块可以开具电子专用发票吗，清单有何限制？

答:可以，清单与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样，最多支持100行。



纳税人学堂
热点问题解答

5.受票企业是否需要认证抵扣上游开具的机动车发票后才能对外销售？

答:不需要，上游企业开具发票上传至税局系统后，下游即可开具销售发票。

6.下游经销商为小规模纳税人，对其开专票还是普票？

答:凡是向经销商销售机动车，都必须通过机动车模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无论其下

游为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都不可以开具普通发票。

7.开具蓝字发票时使用了清单功能，开具了100台车的发票，开票部分有误，是否需要对100

台车都冲红重开？

答:不需要，对部分退回或错误的情形，填写对应的车辆VIN码申请红字信息表红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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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解答

8.在输入车架号信息时，有时候提示：“未查询到合格证信息，不允许开票”。这种情况要如

何处理？

答：如果经销商确定该辆车是本企业购进的，且上游企业已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请按以下方法进行判
断。
  （1）核实上游企业开具的机动车专用发票的车辆信息与合格证上的信息是否一致，特别是车架号信息
是否准确输入。
  （2）上游企业的机动车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已上传税务局。
  （3）若上游企业为生产企业，需确认生产企业在工信部的“机动车合格证管理系统”是否做好票证关
联。
  （4）因上游开票行为不符合《办法》规定或者操作不规范，导致购货方无法开具发票的，先由上游纠
正不规范开票行为后，购货方再按规定开票。对无法纠正或纠正后仍无法开具发票的，由购货方则携带
有关佐证资料（购车合同、发票、合格证等），至主管税务机关处理。



纳税人学堂
热点问题解答

9.机动车专用发票中的部分车辆退回至销售方名下，现在受票方无法对该蓝字发票下剩余的车

辆进行勾选抵扣。

原因：当需要部分车辆退回至销售方名下，受票方尚未认证抵扣，销售方针对蓝票部分车辆申

请了红字信息表并开具了红字专票，受票方无法继续认证抵扣原蓝字专票剩余进项增值税税额。

解决方法：1.继续将原蓝字发票全部红冲，然后重新开具新机动车类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冲蓝

字时，选择红冲理由为销售退回的，如果下游已经将部分车辆对外销售的，还需逐级红冲，将

车辆信息回退至下游企业，否则红冲时,系统将提示车辆不属于购方，不能红冲。2.当月的可以

作废部分红冲的红字发票，撤销红字信息表，下游企业先抵扣，然后再部分红冲。



纳税人学堂
热点问题解答

10.能否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红冲旧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答：可以

11.2014版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可以使用到何时？

答：2014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可以使用到2021年12月31日。

2014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自2022年2月28日24：00起停止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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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